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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美〕 黄 宗 智

国内外中国研究领域长时期依赖现代西方的理论而没有能够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 作者认为 ,

现代西方主流理论多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 , 把它作为一切认识的前提。近年来西方理论界本身已

对这种 “启蒙现代主义” 提出多种质疑。在社会学领域 , 布迪厄又提出了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设

想。它其实接近于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所形成的独特的认识方法: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 ,

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 , 再回到实践去检验。 排除其伴随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 , 在调查方法上 , 这

个认识传统接近于现代人类学的参与者的观察方法。在学术上 , 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

样的现代中国的社会学。正是这个传统为我们指出了一个方向: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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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文写作和修改的过程中 , 夏明方 、 张家炎和白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叶显恩 、 李放春 、 应星 、 张

静 、 沈原 、 孙立平 、 王铭铭 、 郭于华 、 仝志辉 、 崔之元 、 彭玉生以及本刊的三位审稿人提出了宝贵的

意见。另外 , 本人曾和李根蟠 、 曹幸穗和张小军讨论有关问题 , 得益匪浅。最后 , 此文的修改也得助

于我为北大 、 清华等院校的三十来位研究生所开办 “社会 、 经济与法律的历史学研究” 研讨班上的讨

论。

长期以来 ,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 中国研究领域都以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为遗

憾。在西方入侵之前 , 中国文明对本身的认识自成系统 , 藐视其他文明。但是到了近现代 , 这

一认识全面解体 , 逐渐被西方认识所取代 。国内外中国研究也因此普遍从西方理论出发 , 不少

学者甚至把它们硬套于中国实际 , 结果使相关研究不时走向歧途 。另一方面 , 反对这种以论带

史倾向的学者 , 或者是提倡本土化的学者 , 又多局限于经验研究 , 罔顾理论 , 或者干脆认同于

传统中国文明。有的试图与西方理论展开对话 , 但一般只能说明中国实际不符合西方理论 , 却

不能更进一步地提炼出自己的理论与之抗衡。迄至今日 , 本土化潮流固然相当强盛 , 但同时又

有许多西方理论在中国国内仍被普遍认为是 “经典” 、 “先进” 或 “前沿” 的 , 是大家都必须与

之 “接轨” 的。

这样 , 中国研究领域其实正被两种对立所主宰。一是西方化和本土化的对立 , 现在已经高

度意识形态化和感情化 , 成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一是与此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的对立 , 等于

是把理论和经验截然分开 。所以 , 我们必须要超越这两种对立 , 做出有目标的选择和融合 , 并

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新理论。本文试从认识方法的角度来探索一个可行的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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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 , 现代西方的主流 “形式主义” (fo rmalism)① 理论多从理性人的构造出发 , 把它

作为一切理论的前提 , 这是它们基本的认识方法。近年来这种 “启蒙现代主义” 理论受到后现

代主义的强烈冲击 , 对其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 、科学主义等等提出多方面的质疑。在近年众多

的理论之中 , 又有社会学 —人类学领域的 Pierre Bourdieu (布迪厄)提出的 “实践理论”

(theo ry o f practice)对马克思 、韦伯以来经典著作的强有力的挑战 , 它试图超越过去主观和客

观主义之间 , 以及意志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 , 并且提出以实践为根据的理论的设想。

布迪厄的设想其实和中国革命在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独特的认识方法有不谋而合之处 。本

文因此从这里切入 , 进而讨论其学术含义 。排除其伴随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 , 这套认识方法在

理念上接近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在调查方法上 , 它类似于现代人类学;而在学术研究上 , 则

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于费孝通那样的现代中国社会学 、 人类学研究。它十分不同于儒家传统中的

认识论和历史观 , 也与现代西方主流认识论迥异 。它要求从实践出发 , 进而提高到理论概念 ,

然后再回到实践去检验。正是这样的方法为我们指出一条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的

道路 。

中国现代的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 它的社会基础也从工人

转移到农民。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的认识大多十分有限 (来自农村的当然除外), 甚至是一

无所知。明清以来 , 中国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早已迁入城镇 , 脱离农村生活。到了近代 , 随着城

市现代化的进展 , 这种隔离更加显著 , 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乡村里的农民几乎生活在两个不同

的世界。加上传统儒家思维方式———一个脱离社会实际的 、 用道德理想替代社会实际的思维方

式———的影响 , 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缺乏实际的 、 准确的关于农村的认识 。正是在这几个历

史条件的相互作用之下 , 形成了中国革命运动对其知识分子的特殊要求:深入农村学习 , 了解

实际 , 从那里找出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政策。

其后形成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儒家传统的历史观 。它要求知识分子认同于农民的立场和观

点 , 一反过去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历史观 。正是革命的需要迫使中国共产党把历史视作由农民的

利益和行动推动的历史。

在理论上 , 它要求从实践的认识出发 , 进而提高到理论 , 然后再验之于实践 。只有行之有

效 , 才是真正正确地把实践和理论结合起来的认识。这一认识的集中点是村庄和农民的实践 ,

截然不同于儒家集中于圣贤的经书 , 用道德价值来衡量一切的认识论。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 中

国革命在其过程中形成的一套认识方法和历史观是十分革命性的 , 也是现代性的。②

当然 ,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之中 , 有许多出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而违反这种认识精神的例子 ,

包括许多以简单化了的意识形态来替代实际的例子 。在革命胜利当权之后尤其如此 。譬如 , 土

改时强行要求一村村地斗地主而实际上当时可能有一半的村庄并没有地主。又譬如 , 文化大革

命时乱戴 “走资派” 帽子 , 而当时其实已经消灭了私人资本。③ 但我们这里是要拧出革命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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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英语 “ formalism” 和中文译词 “形式主义” 意义不完全一致。在英语语境中 formalism 一般不带贬义 ,

比较接近中文 “ `形式化' 了的理论或认识” 的含义。见以下关于韦伯的讨论。

李放春在 《北方土改中的 “翻身” 与 “生产”: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话语———历史矛盾溯考》 (载

《中国乡村研究》 第 3 辑 , 待出版)一文中 , 很具启发性地提出了 “革命现代性” 的概念。

黄宗智:《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达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 , 《中国乡村

研究》 第 2 辑 , 商务印书馆 , 2003 年。



符合它原先的认识理念的部分。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 , 与其说是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 不如

说是出于以实践为先的认识方法对 (当时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纠正 。

中国现代的认识方法和西方启蒙现代主义认识论的不同

这样的认识方法也十分不同于现代西方的主流形式主义认识论 。后者从抽象化了的理性人

的构造出发 , 以之为前提 , 作为一切认识的基础。如此的认识可见于许多西方近现代的经典理

论。这里我将主要以韦伯的社会学和法律学为例 , 兼及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

韦伯本人便很有意识地把从现代人是理性人出发的形式主义和从道德观念出发的实体主义

加以区别 。无庸说 , 他把自己看作一个形式主义者 , 这一点在他对现代社会 、 经济 、 政治和法

律的一系列分析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

至于亚当·斯密 , 他的出发点同样是理性 (经济)人的建构。斯密认为 , 在市场经济下 ,

理性经济人会做出最合理的选择 , 追求利润最大化 , 由此推动社会分工 , 促进规模效益以及资

本积累 , 伴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富裕 。

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截然不同 , 中国革命的特殊的认识方法产生于对大革命时期所犯

过分依赖经典理论错误的反思 , 以及此后必须获得农民支持才可能生存的历史必要。这样的认

识方法不同于形式主义从理论前提出发的演绎方法 (它也不同于归纳方法 , 因为它不仅要求从

经验研究得出知识 , 更要求把知识提高到理论层面之后再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

中国革命的认识方法和西方现代形式主义认识方法的不同之处可以见于农民学三大传统及

其对我们认识的挑战 。形式主义的农民学传统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小农为前提的;马克

思主义反之 , 以被剥削而 (在适当历史条件下会)追求解放的小农为前提;而实体主义则以追

求满足消费需要 , 亦即生存需要的小农为前提。

但我们如果从农民实践出发 , 并以之为准绳 , 则小农很明显地同时具有这三种理论所分别

投射在他们身上的不同特征 (我曾称之为三副面孔), 而这三种特征所分别占的比重因各阶层的

小农而异 , 也因历史时期 、历史环境而异。现存的三大理论中的任何一种显然都不能涵盖小农

实践的全面;它们都是片面的 。

如果我们的研究从实践出发 , 提出的问题便会很不一样。我们不会坚持以一种理论压倒另

一种理论 , 也不会长期陷于无谓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我们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悖论现象 , 承认无

论从其中任何一个理论传统来看 , 农民的实践都有悖论的一面。我们需要了解和解释的是 (从

西方理论看来是)矛盾的现实 , 不是争论哪一个理论是惟一正确的理论。同时 , 我们会注意到

上述三种特征怎样并存 , 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和隔离 , 而不会去坚持把片面的真实当作惟一和

全面的真实。

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的出现并不偶然。它是对过去形式主义历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批

评。他要求从认识实践出发 , 一反过去从理论前提出发的认识方法 。他又要求从微观研究的人

类学出发 , 一反过去的宏观认识方法 (从马克思 、韦伯下来 , 包括在 20 世纪美国的历史社会

学 , 从Barrington M oo re到Charles T illy , 再到 Theda S kocpo l和 Michael M ann , 全是宏观的研

究)。他试图超越形式主义中的主观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的客观主义之间的长期分歧 , 以及形式

主义的意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间的分歧。从实践出发 , 他主张同时照顾到象征和物

质因素 (例如他的象征资本 symbolic capi tal 概念), 以及主体与结构 (例如他的习惯倾向

habitus概念 , 在倾向 predispo sitio n之上另有抉择)。

我们应把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与经验主义清楚地区别开来:他要求探索 “实践的逻辑”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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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拧出它的 (常常是未经明确表达的)逻辑 , 由此提炼出抽象的理论概念 , 而绝对不是纯

粹经验研究的累积。

但是 , 布迪厄本人并没有成功地把他的设想付之于自己的研究实践 。在布氏自己关于

Kabylia 社区的实地调查研究中 , 他只不过梳理出了该社区在象征领域的一些结构性的构造 , 其

写作的结果是横切面的结构性分析 , 并没有能够关注到纵向跨时间的历史实践过程和变化 。其

实 , 他的理论概念中最贴切的分析是他对 (自己的)法国社会中 、高层社会阶层的分析 , 对其

中的 “象征资本” 、 微妙的社会区分 (distinct ions)、 以及阶级习惯倾向写得入木三分。但这些也

主要是横切面的静态分析而不是跨时间过程的动态分析。

我个人认为费孝通那样的研究要比布本人的研究更接近于布的设想。首先 , 他对江村的研

究非常贴近实际而又能从中提出高层次的概念 。譬如 , 他一开始就根据农民的生产实践而把农

村经济看作是由种植业和手工业共同组成的结合体。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却十分中肯。当时的许

多农村研究只关注种植业 , 也因此忽略了农村经济的一个主要问题和潜能 。正是手工业领域才

真正显出了当时世界经济大衰落对农村的影响 , 也正是手工业才具备后来乡村工业化的潜能 。

费孝通的实地研究之所以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历史

变化本身 。江村在后来的 60年中经历了根本性的 “转型” 变迁。这是任何一种西方经典理论都

不能包含的变迁 , 它使得过程性的历史分析成为必要。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构的持续接触 、交锋 、

汇合是不能以任何单一性结构来理解的 。正是这样的历史情境迫使我们去采取另一种认识方法

来理解问题。要把握这一变化 , 也只有从实际的历史实践过程出发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分析概念 。

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概念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另外 , 正因为他的研究贴近人民生活实践的多面性 , 他才能不仅照顾到客观现象 (譬如水

稻生产)也照顾到主观现象 (例如农民对待 “科学和魔术” 的态度), 不仅析述了阶级和亲族的

结构也析述了个人意志和抉择 (例如江村的治理)。

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

调查研究方法。正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农村 , 缺乏对农村的确切的认识 , 迫使现代的

知识分子要深入一个个村庄认识农村 。正是因为在革命过程之中中国共产党别无选择地要依赖

农民的支持来与国内外敌人作斗争 , 才迫使共产党必须准确地掌握农村的实际状况 , 从而寻找

出一条行之有效的动员农民的行动路线 。也正是在这种必要之下形成了世界上最最重视社区田

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 , 只有人类学才用这样的认识方法 , 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

的研究 , 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 , 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研究方法 , 不仅在人类学 —社会学领域 , 就是在历史学 、经济学 、 法律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 。

时至今日 , 国内各个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少同人仍旧会带领学生去做田野调查。这是惟有在中国

的社会科学领域才能看到的现象 。即使是在改革和面向西方的今天 , 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仍然

在有意无意中体现出现代中国革命所遗留下来的认识传统 。

这种认识方法和西方现代人类学方法的不约而同产生于两者的一个基本共同点。现代人类

学之所以要用 “参与者的观察” 的认识方法 , 是因为它知道要了解一个和自己社会完全不同的

社会 , 我们不可以只依赖宏观分析和数据 , 否则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运用那些自以为是无须检

验的 “真理” 和 “前提” , 从而完全曲解了我们要了解的另一个社会。我们需要首先深入那个社

会 , 了解它的不同的组织逻辑和社会成员的心态 , 也就是先在 “感性认识” 方面下工夫 , 然后

才有可能把认识提高到分析概念层面 。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历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是历

史上最大的一次参与式调查。我们甚至可以说 , 惟有在中国的现代史中才能看到西方人类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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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方法被成功地当作革命战略而运用于全社会 。

但光是经验性的调查研究是不够的 。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不仅是因为对一个个村庄的

深入调查 , 而是因为在相当程度上成功地结合了参与者调查的方法和对社会历史的宏观分析

(当然 , 其中也有许多由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歪曲实际的例子)。同样地 , 布迪厄之所以成功是因

为他能从人类学的认识方法中提炼出强而有力的对全社会的宏观分析概念 。

但布迪厄是既成功也失败的。他自己对 Kaby lia的社区研究并没有能够超越其他人类学著作

的局限。而费孝通的著作则能在深入的微观调查的基础之上提炼出跨时间的历史实践演变过程

以及强有力的宏观概念 , 并在其后获得被实践检验的机会 。

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①

韦伯的宏观的跨社会 、跨时期分析的焦点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明 。至于他对非资本主

义的一些分析 , 则主要是用来作为对照和陪衬的 , 以凸现资本主义的特征。马克思也同样 。他

们的长处在于结构性的分析 , 通过与其他类型文明的比较 , 点出一些资本主义特有的组织性逻

辑 (例如资本家对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剥削;现代理性在政权 、法律以及经济中的体现)。

理论界一个常用的手段是通过抽象化和理念化的理想模型 (ideal-types)的建构来显示一个

整合了的系统的内在联系与逻辑 (例如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度及其一系列的特征:专职化 、

专业化 、 以职位而不是以人为主 , 等等)。韦伯虽然也提到不同于他的理想模型的历史现象 ———

例如他对中国历史上实际的政权组织进行分析时曾经引用自己的两个模型 , 世袭主义和官僚制

度 (世袭官僚制度 , “patrimonial bureaucracy”) ———认为对中国的实际要结合这两个理想模型

来理解 , 对中国的法律也同样地要用实体性和理性 (实体理性 , “substantive rationali ty”)一起

来理解 , 但他并没有充分阐明这两个很具启发性的念头 。他的主要的理论分析在于第一种方法 ,

即把中国等同于世袭主义政权的抽象模式和实体主义法律的抽象模式 。批评他的后现代主义者

在这一点上说得对:他主要是把中国当作陪衬性的 “他者” 来对西方做现代主义的 、 也是西方

中心主义的理念化了的概括。

而中国 (以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自近代以来却正是长时期混合不同类型的社会 , 无论

是在帝国主义入侵后的清代 , 还是国民党治理下的中华民国 , 还是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社会主

义中国 , 还是改革中的中国。结构性的理想模型分析有助于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

会 、 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 (以及后工业社会或信息时代的社会)的一些 (尽管是理念化了的)

基本的 、 宏观性的不同。但用来理解一个长期在多种系统 、 多种技术时代并存下的社会 , 是远

远不足的 。人们或用资本主义理论 , 或用传统社会理论来试图了解近 、 现代中国 , 给予我们的

只是隔靴搔痒的感觉 。

即使是在西方入侵之前的明清时代 , 也不符合马克思或韦伯的理念化了的类型。它充满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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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立平提出了 “实践社会学” 和 “转型社会学” 的设想 (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 ,

《中国社会科学》 2002年第 5 期), 对我很有启发。但我对 “实践” 概念的使用和孙先生颇为不同 (也

和布迪厄不完全一致)。他的 “实践” 是主要相对于制度而言的 , 我这里的 “实践” 则更相对于理论和

表述 (表达);他的 “实践” 主要指 “过程 —事件分析” 而言 , 我这里则更以长时期历史实践变迁为

主。我之突出认识论问题 , 以之为关键 , 孙先生大概不会同意 , 但我相信我们的指向是基本一致的 ,

或者起码是相辅相成的。



论的矛盾现象。这是我在有关华北和长江两本著作中所要表达的一个中心论点 。① 在现代工业化

初步兴起的民国时期 , 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后的再次转型时期 , 也仍旧

如此 。

正是这样一个多种社会类型并存的社会迫使我们抛弃简单的理念化了的类型分析和结构分

析 , 而着眼于混合体中的历史演变过程本身 。“转型” 一词 , 用于中国 , 不应理解为目的先导的

从一个类型转成另一个类型 , 从封建主义转到资本主义 , 或社会主义转到资本主义 , 而应认作

是一种持久的并存以及产生新颖现象的混合 。正因为现有单一类型理论的不足 , 我们需要从混

合社会的历史实际出发来创建新的理论概念 。

在这方面 , 布迪厄试图建立的实践理论是一个有用的方向和尝试 。只有着眼于实践过程 ,

我们才能避免理念化了的建构的误导 , 尤其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同时 , 着眼于实践

中未经表达的逻辑 , 正是我们用以把握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的新的概念的一条可能的道路。

至于后现代主义 , 正因为它对现代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建构提出质疑 , 也是我们可以

利用的一套思想 。同时 , 它强调非物质的心态领域也是对过去唯物主义的很好的纠正 。但我们

不能像许多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否定一切经验证据 , 以至把所有认识都仅仅看作是不同的建构 。

那是极端的相对主义 。我们知道 , 对经验信息的真实与否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认识过程之中是非

常必要的 。现代中国的革命历程充满了正确的和错误的判断的例子 。

一些初步的认识

　　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

根据韦伯的建构 , 现代西方法律是理性的 , 是从 (天赋)人权前提出发的一套原则 , 它们

独立于政权 , 并且是施之于任何具体情况而皆准的法则。而中国传统的法律则是非理性的 , 出

于统治者的道德理念 (也就是儒家以礼以和为先的理念), 实质上是世袭主义统治的非理性手

段。

国内外有的学者完全同意韦伯的建构 , 认为今日的中国 , 如欲以法治国 , 必须全盘西化 ,

建立和传统完全不同的法制。针对这样的移植论 , 有的学者则提倡面向中国的本土资源 , 从传

统中发掘和继承可以用于今日的法律原则和制度。其中有的学者特别强调中国的调解传统 , 认

为是中国独有的优良传统 。这种意见得到不少西方学者的认可。面对西方的极高的诉讼频率 ,

极昂贵的律师收费 , 以及极严重的全法律制度危机 , 他们提倡借鉴中国的调解传统 , 发展西方

(尤其是美国近年)的诉讼外处理纠纷的制度 (Alternat ive Dispute Resolution , 简称 ADR), 用

来克制诉讼频率 。这样 , 就形成了全盘西化主义和本土资源主义两种意见的针锋相对 , 并且造

成了现代和传统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话语环境 。

中国的法律实践其实并不符合双方任何一面的建构 。现代以前的调解其实主要是在国家法

律制度之外的社区中进行的。正规法庭的主要手段其实是断案 , 而不是调解。县令调解其实只

是儒家的理念 , 不是其实践。这是我从大量的诉讼案件档案中得出的一个经验结论 。② 过去许多

学术研究都把官方的构造等同于历史实践 , 其实是歪曲了历史的真实。从实践上来说 , 法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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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 中华书局 , 1986 年 (2000 年重版), 以下简称 《华北》 ;《长

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 , 中华书局 , 1992 年 (2000 年重版), 以下简称 《长江》 。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 、 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01 年;《法典 、 习俗与

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 , 上海书店出版社 , 2003年 。



解其实并不是儒家法庭的实际行为 , 只是它的表达 、 它的理想建构。中国前现代的法庭 , 从实

践来说主要是一个进行判决而不是进行调解的法庭。

法庭这样的实践说明的是清代的法律和治理既有它道德性意识形态的一面 , 同时也有它非

常实际的一面。地方县官体现的其实是两者的结合 , 我曾称之为 “实用道德主义” 。结合道德高

调的意识形态和十分实际的法庭实践其实是它未经明言的逻辑 , 也是它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顽

强的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这里 , 让我简短地谈谈相关话语的研究及其与实践的关系 。一般的研究只分析官方话语 。

民间话语 , 尤其是农民的话语 , 因为缺乏资料 , 不容易掌握。但我们不必完全局限于官方表达

的分析。如果我们着眼话语实践 , 区别意识形态化了的官方话语及其实用话语 , 我们就可以看

到在官方表达层面底下的运作实际 。例如在汪辉祖的著作中 , 两种话语即并存不悖。其中有当

时已经公式化了的一些理想仁政和道德的表达 , 也有关于实际运作的实践话语 。后者显示:调

解是民间所为 , 明判是非的断案乃是法庭所用 。儒家仁政理想把民事纠纷当作不重要的 “细

事” , 但地方官员在治理实践中 , “细事” 的处理其实十分重要 。而在处理这样的 “民事 “案件

中 , 清代法庭实际上经常按法律明判是非。

进入现代 , 我们可以看到国民党统治下模仿德国民法典的中华民国民法典本身其实也相应

社会现实而做了适当的修改 。最显著的例子是 “典” 地制度 。西方没有这个制度。德国民法典

只有买卖 、 租佃 、抵押和质权的制度 , 没有 “典” 的概念。中华民国民法最后是使用了民间原

有的词 “典” , 用来表达这样一个中国的比较独特的保留回赎权的土地买卖和借贷制度。这是法

律的实用话语 , 和它原先全盘移植德国现代法律的用意不同。

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 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民间社区调解的正规化以及法律化 。同时 , 法

庭开始大规模进行调解 , 完全不同于前现代的中国法庭。我们可以说 , 真正普遍地进行调解的

法庭 , 并不是中国法律前现代的传统;它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明 。

同时 , 中国的所谓调解和西方人心目中的调解很不一样 。它可以用相当程度的强制性手段 ,

包括法官明确对当事人说明法庭的立场 , 其隐含的意思也就是如果当事人不接受法庭的调解 ,

法庭就会依法判决。另外法庭也可能动员当地的党 、 政组织 , 对当事人施加压力 , 或者是赋予

当事人实质性的利益刺激 (诸如安排好的工作 、 解决住房问题等等), 凭这种办法来调解解决纠

纷 (尤其是离婚案件)。更显著的是法官的调查研究行为———深入现场 , 访问当事人和社区领导

及亲邻 , 了解实际情况 , 尽可能在真实确切的知识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这种行为延续至今 。在

西方的按钟点计算收费的法律制度之中 , 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本身也是上面讨论的革命认

识论传统的一个体现 。这些都超出了西方概念之中的 “mediation” 可能使用的手段 , 它是现代

革命政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独特产物 , 具有它独特的未成文的逻辑 , 既不同于任何西方形式

主义的理论建构 , 也不同于反对全盘西化的本土资源论者想象中的中国传统法制。

其实 , 中国前现代法律传统的可取之处不一定在于它对自己的不符合实践的表达 。诉讼案

件档案显示了清代法律实践中出人意料的一种社会公正精神。上面已经提到了 “典” 的制度:

它赋予不幸被迫典卖土地的小农以相当有利的 、几乎是无限期的回赎权 , 并且是以原价回赎的

权利 。同时 , 清代法庭相当普遍地禁止超过月利三分的 “违禁取利” 。再则是佃农的 “田面权” ,

成文法律虽然没有给予正式认可 ,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 法律实践对这种保护租地人权利的民间

习惯基本是放任的。当然 , 社会公正绝对不能说是当时法制的主导思想 , 但这种法律实践所包

含的逻辑仍然不失为今日值得借鉴的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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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的实践历史

亚当 ·斯密的形式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理性经济人在市场环境下会促进经济发展 。因此 , 我

们一旦看到明清时期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发展便会以为伴随它的应是相应的经济发展。最近 ,

国内外有学者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坚持 18世纪中国江南的经济是和当时的英国旗鼓相当的 , 因为

两者同样是 “斯密型动力” 之下的经济 。

这样的论点正是形式主义理论前提引起对实际情况的误导的又一个例子。18 世纪英国的经

济是一个极其独特的经济 。它显示的是前工业社会中极其少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将近)成

倍提高。同时 , 也呈现了新的手工业的发展 , 它逐步独立于农业 , 成为当时小城镇大规模成长

的基础 , 并引起了一系列的人口行为的变化 。再则是科学革命条件的形成 , 以及英国当时独特

的煤炭业的极早发展 , 如此等等。英国工业革命的形成实际上是出于好几个相对独立的历史趋

势的偶然交叉所致 , 当时不可见于世界其他地方。18世纪中国的江南既没有成倍的农业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 , 也没有农业手工业的分离 , 因此也没有英国规模的城镇兴起 , 更无庸说它的人口

行为变迁 。把它等同于英国经济有悖于近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所积累的经验证据。①

但是 , 这个明显是错误的论点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 。我们要问:它为什么会被一些人接受 ?

在美国 , 部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推动 。这些人的用意是把世界上的经济全都纳入到亚当 ·斯密

的模式之内。我们不要被他们在斯密模式上附加的一个花样———英国煤炭资源的偶然性———愚

弄。有人因此以为他们并不是简单的市场主义者。但是我们要问:现代经济发展 , 在 “斯密动

力” 之外 , 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地只需要煤炭便能促成? 18 、 19世纪中国经济是不是真的只要

有了煤炭便能像英国那样进入工业革命 ?

他们的另一个附加花样是后现代主义的去欧洲中心化口号。国内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在这一

方面他们的论调很有吸引力 , 因为把 18世纪的中国说得十分美好 , 甚至领先世界 , 足可使人感

到骄傲。(但是 , 果真如此 , 我们又该怎样去理解其后的 19世纪中国 ?)其实 , 无论他们的意图

如何 , 这样的论点和 50年代美国保守派反共 、反中国的论调客观上是一致的。当时的看法是传

统中国文明十分灿烂 , 因此 , 共产党革命完全缺乏任何历史和社会基础 。现在 , 美国 50年代保

守主义的这一套看法 , 已经被新保守主义完全恢复了。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全盘错误的 , 直至

改革开放 , 中国终于抛弃了无谓的革命 , 才正确地走上了像西方一样的市场主义的道路 。在本

质上这是纯粹的西方中心论: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 通过斯密古典经济的市场主义的抽象化理

念化 , 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惟一正确的经济发展道路 。正是在这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推

动之下才会使明显错误的论点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 起码在美国如此。

这里要简略地讨论一下美国知识界今天出人意料 、 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新古典经济理

论和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学者的联盟 。表面看来 , 两者应是水火不容的 。前者自视为保守主义者 ,

而后者多向激进主义认同 。但是 , 两者有一些很重要的共同点 。第一 , 无论是指向西方发展模

式的古典经济论还是指向前现代传统 (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之前)的后现代主义 , 都同样地无

视中国革命传统 。同时 , 两者在认识方法上有一个十分基本的共同点:否认经验证据的真实 。

正是这样的认识态度使明显违反经验证据的 18世纪中英等同的论点得以具有相当的影响。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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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 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 〈大分岔:欧洲 , 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

发展〉》 , 《历史研究》 2002 年第 4 期。

也正是在这种认识态度的情境之下 , 才使布什政府无视经验证据而做出伊拉克战争的决策成为可能。



国内大部分学者并不接受 18世纪中英等同的论点 , 因为多年的经验研究的积累不允许这

样。但可能有不少人同意它依赖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我个人以为过去国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之所以能够领先全世界是因为它同时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研究 (虽然当时的意识形

态比较倾向生产关系),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里可以说是体现于吴承明和李文治二位先

生的研究 , 而不是单一的一面倒 , 因此发挥了马克思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威力。但是今天的

市场主义论其实只考虑马克思的所谓生产力 , 而无视生产关系 , 抛弃了马克思理论的一条腿 ,

也抛弃了过去多年积累的经验证据。国内农史学传统所积累的关于生产状况的知识就更不用说

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之上再加上生产状况这种第三

因素 。此外是人口问题 , 虽然可以纳入生产力研究 , 但国内长期对这个因素考虑不足 。再则是

环境因素 , 在前现代农业经济中这明显是个关键因素 , 过去也考虑不足。像亚当 ·斯密那样只

用市场机制和理性经济人的构造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是一条狭窄的道路 , 它不能包含中国经济

方方面面的复杂历史实际 , 例如 , 由帝国主义 、阶级剥削或小农生存所推动的市场化 。这是我

在 《长江》 书中已经提到的论点。

如果我们着眼于中国明清时期农村的生产实践 , 我们看到的不会是像 18世纪英国那样的农

业资本化 , 肥料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近倍增加 , 以及农业手工业的分离 , 而是与亚当 ·斯密理

论期待相悖的现象。农民生产实践显示的是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于基本同样的水平 , 手工业农业

长期相互结合于一家一户 。即使进入现代 , 农村生产实践仍然基本维持原来的状态 。

问题是为什么? 我认为 , 这些悖论现象所显示的是这个经济在实践中的生存逻辑 。在人多

地少的压力之下 , 小农家庭同时借助于种植业和手工业来维持生存 , 缺一不可。两者任何之一

都不能单独周转 , 因此长期结合 , 与英国近代早期趋势相悖。费孝通的江村研究正凸现了这个

特点 。

进入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农村集体化时期 , 农村的生产单位规模扩大 。根据当时中国的意

识形态理论 , 接下来的应是在农业现代化 (包括机械化 、 化肥投入 、 机动灌溉 、 科学选种等等)

的同时出现相应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 , 集体单位的生产实践显示的却是在多方面的现代化

进程之下进一步的内卷化 ———劳动生产率及劳动报酬并没有相应提高 。如此的实际所显示的逻

辑是现代投入所产生的发展被高度内卷化的劳动投入蚕食掉 , 结果是停滞不前的农村收入和生

活水平。

改革时期 , 农村工业蓬勃兴起 , 吸收了一亿多的农村劳动力 , 先进地区明显有农业生产非

内卷化的趋势。其后 , 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大量外来资本的投入 , 又吸收了约一亿农村劳

工者 。这些都是规模非常大的变化。但是 , 由于中国的乡村是如此巨大 , 劳动力是如此密集 ,

以至时到今日 , 除了沿海一带 , 农业生产实践基本还是小规模低劳动生产率型的生产 。适度规

模的设想 (具有进一步资本化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的生产)仍旧有待于将来。相对国内工业经

济以及信息产业经济 , 农业生产人均收入仍然是那么得低 。截至今天 , 大量农村人口仍然生活

艰难 , 农村经济变迁仍然存在上述种种悖论 。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仍旧有待于将来 。

这个简单事实 , 若从西方现代形式主义的认识方法出发 , 便很容易被忽视 、 抹杀 。他们总

是以理论前提的期待来替代实际 , 认为在市场经济下每个人的理性抉择必定会推动经济发展 ,

以及人民生活的全面现代化 , 因此完全无视中国 18世纪以来长期的社会危机。然而 , 现代中国

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方法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 , 它要求我们面对实践 、 从事实出发 。正因

为社会现实不符合现存的理论建构 , 我们必须深入社会去了解它的实际以及其运作逻辑 。今天

我们需要的是从农村人民的生活实践出发的分析和理论概念 。若从纯粹得自理论的 “假设” 出

·91·

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



发 , 很容易完全脱离实际 、歪曲事实。大多数农村人口的持续贫穷说明了中国从 18世纪以来的

长时期社会危机的巨型规模 , 决不可与英国和西欧相提并论。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三种不同时代 、 不同技术的经济的共存:① 仍旧主

要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 、 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 、 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

产业 。而在各个系统中人民的待遇和生活 (以及心态)又极其悬殊 , 因为今天在一个经济系统

中的阶级分化之上更加上了不同经济系统的分化。这种悖论性的共存造成不同于现存理论的社

会实际 , 也迫使我们对它的不同部分及其之间的交接互动 (民工问题便是一个交接性问题)做

深入的社会调查 。我们需要通过历史实际来建构关于这种混合多种经济的理论概念 。

　　中国社会的实践历史

在市场主义的理论建构中 , 明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 , 一如它的经济历史 , 是应该相似于

英国的型式的。

但是 , 中国明清以来显示的却是一系列的悖论现象 。首先是明清时期手工业的社会基础 。

上面提到 , 英国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是手工业和农业的逐渐分家 , 使城镇成为手工业中心 ,

脱离农业 , 也因此降低了结婚年龄 (年轻人不必等待继承家庭农场而成家 , 可以凭手工业收入

成家), 同时提高了成婚率 (更多的次子 、 三子等可以成家)。但中国江南等地区的手工业兴起

却一直和农业连在一起 , 成为农民生存依赖的 “两柄拐杖” (这是我在 《华北》 一书中使用的形

容), 缺一不可 。我在 《长江》 一书里称之为农村生产的 “家庭化” , 这里不再多论 。

英国和西欧的小城镇兴起是伴随早期工业化的 。其大城市的成长见于 (其前的中世纪和)

其后的 19世纪的工业时代。而中国明清时期虽然有一定数量的小城镇的兴起 , 但真正大规模的

小城镇发展要到 1980年代方才伴随快速的乡村工业化而兴起 。相对英国 , 也是悖论:近现代出

现的先是大城市 , 而后才是小城镇 , 与西方的过程相反 。这里所包含的经济发展逻辑是以大型

工业带动小型工业 , 先用计划经济的强行高比例资本积累 , 在大型工业上突破 , 再由它来带动

小型工业 , 而不是西方的相反的型式 。费孝通说得好:西方的模式是 “大鱼吃小鱼 , 小鱼吃虾

米” , 而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模式 , 起码在其初期 , 却是 “大鱼帮小鱼 , 小鱼帮虾米” 。

最近十多年来 , 随着跨国公司 (全球)资本的大规模输入 , 中国社会又一次显示出悖论性

的变迁。上面提到 , 在当前的社会中 , 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历时数千年的三大社会经济系统的同

时并存:传统农业及其社会 , 现代工业的城市社会 , 以及最近的后工业 (信息技术)社会 , 这

不符合经典理论家们的建构。无论是斯密 、 马克思还是韦伯 , 他们构造中的西方现代社会是一

个由资本主义逻辑整合了的社会 , 不是一个长期结合多种社会类型的社会 。

韦伯并且认为 , 伴随资本主义经济而兴起的应该是越来越理性化的社会。其政治体系应是

一个理性法律 、 理性国家机器以及理性民主制度的体系。但中国今日的实践却又是悖论的:它

具有相当部分韦伯称作世袭主义以及国家主义的特征 , 也是一个政治变迁在相当程度上与经济

发展脱节的社会 。

另外 , 布迪厄虽然很具启发性地提出了象征资本的概念 , 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权力关系

分析延伸到非物质的象征领域 , 但他完全没有考虑到在社会转型中象征和物质领域的可能分离 ,

以及其分离之中所可能引发的现象。现代中国的历史经历告诉我们 , 在转型中的社会极容易出

现象征和物质领域的背离 , 而在两者的背离之中 , 会出现许多不寻常的与现存理论完全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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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一个例子见于土改中的农村 。有人通过社区研究 , 说明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① 正是在阶

级的物质基础被完全消灭的时候 , 阶级的象征建构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决定性地位。正是在地

主失去了土地之后 , 他的阶级象征标榜对他的社会命运起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同样 , 在 “文革”

期间 , 正是在国内资本主义失去了所有的物质基础 (包括国家兑换私人资产的年利五分公券的

有效期的终结)的时候 , 所谓资本主义路线和 “走资派” 变成了关键性的象征标榜 。当前 , 许

多社会主义的论调和全面移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事实并存 , 很容易再一次形成文化大革命时期那

样的表达和实践的背离。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它包含什么样的逻辑 ?

这一切都是我们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者面临的挑战:怎样从实践的认识而不是西方经典理

论的预期出发 , 建立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概念? 怎样通过民众的生活实践 , 而不是以理论

的理念来替代人类迄今未曾见过的社会实际 , 来理解中国的社会 、 经济 、 法律及其历史 ? 我曾

经建议:我们要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概念。一个做法是从悖论现象出发 ,

对其中的实践做深入的质性调查 (当然不排除量性研究 , 但是要在掌握质性认识之上来进行量

化分析), 了解其逻辑 , 同时通过与现存理论的对话和相互作用 , 来推进自己的理论概念建构 。②

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不妨借助于有用的西方理论 , 尤其是针对西方现代形式主义主流的理论性

批评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实践出发的一系列新鲜的中 、 高层概念 , 在那样的基础上建立符合

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 。这是一个艰难的工程 , 不是一个或几个人所能

完成的工程 , 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工程 , 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走 , 逐步建立从实践

出发的社会科学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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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factors de termines the space fo r refo rm strategies.Refo rm strategies direct ly determine the

mode of t ransitio n in four areas:the w ay in w hich the leg itimacy of refo rm is handled , the time

sequence of refo rm , the source of the refo rm init iative , and contro l of the polarization of social

interests.While China has taken co rrect and successful st rategies in the fir st three areas , i t i s
faced w ith a g rowing accumula tion of ri sks in the last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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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ern West and has not been able to formulate it s ow n body o f theo ry.In the opinion o 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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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alizat ion process o f insti tutional change.When w e examine the social process of Chinas
org 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change , w ith change as a dominant feature ,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lationships betw een institutions and their cul ture , and betw een

org anizational sy stem and the contex t in w hich they op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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